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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增值税税控系统管理，提高办税效率，提升纳税人

对税控服务满意度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集团总部采取集中购买税控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纳税人，其所

需的税控专用设备可以直接向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或国家信息

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以及上述两家单位授权的销售单位（以

下简称销售单位）购买。销售单位应保障税控专用设备的质量和

如数供应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、拖延或者拒绝纳税人购买税控

专用设备的要求。 

各地税务机关要及时为纳税人或其书面委托的单位办理税控专用

设备发行，不限定只为本省范围购买的税控专用设备进行发行。

各地税务机关要进一步简化税控专用设备发行流程，提高办税效

率。 

二、纳税人购买税控专用设备后，销售单位不得向纳税人指定增

值税税控系统维护服务单位（以下简称服务单位），不得强迫纳

税人接受服务。纳税人可在所在区域范围内具备服务资格的服务

单位间自行选择。 

纳税人向服务单位提出安装要求后，服务单位应在 3 个工作日内

完成纳税人增值税税控系统的安装、调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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